
 

中原证券 

关于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中原证券作为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泉节能”或“公司”）

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公司治理 公司股东大会未按规定程序召开 不适用 

 

（二） 风险事项情况 

2022 年 4月 6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7 日披露

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司定于 2022 年 4月 12

日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定于 2022年 4月 8 日。 

《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

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根据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

五十三条，“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临时

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开 15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

不应当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公司拟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在会议召开 15日前通知公司各

股东，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股东大会通知时限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要求，存在股东大

会决议被申请撤销的风险，存在公司治理不规范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上述事项将有可能损害股东利益并且对公司持续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谨慎做

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中原证券  

2022年 4月 7日  

http://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2/2022-03-16/1647423523_3738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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